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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從參與社會安全網輔

導團的看見出發

行政院於2018年2月26日核定「強

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以下簡稱社安網計

畫）」作為政府相關單位推動服務體系整

合及補強的依據。有關社安網計畫之落

實，主要仍需仰賴地方政府的確實執行。

因此，中央政府於2018年12月隨即推動結

合學者專家以分區巡迴輔導的方式，至縣

市協助地方政府檢視社安網執行情形。透

過巡迴輔導提供專業諮詢，引導地方政府

朝向社安網計畫之辦理方向，促進地方政

府就現有服務體系、流程及服務模式進行

調整，以提升脆弱家庭的服務；開啟加害

人合併精神疾病者的服務，促進心理衛生

社工服務品質提升；重新檢視公私部門的

分工與協同合作，並且建立跨體系的溝通

和協調機制等等。以下是筆者整理參與社

安網巡迴輔導團隊的經驗，特別聚焦於在

策略三－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

防治服務。透過巡迴輔導中有關心理衛生

社工設置和服務情形的看見，成為促發書

寫本文的主要動機。

一、 心理衛生社工與家庭暴力防治社工

的合作斷裂

由於社安網策略三，地方政府開始設

置有心理衛生社工，以協助家庭暴力加害

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社安網

剛開始推動時，服務對象來源是由精神照

護系統（以下簡稱精照系統）列管的病人

與家庭暴力防治保護系統勾稽而來；然心

理衛生社工的聘任為逐步到位，甚至有些

地方政府在聘任心理衛生社工上並不如預

期；加上心理衛生社工的服務模式尚在建

構中，明顯看到家庭暴力防治社工對於心

理衛生社工的工作內容並不完全了解，連

心理衛生社工對於自己的角色功能也常提

出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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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社安網計畫level 1和level 2的

社工專業訓練推動，地方政府仍不時提出

期待心理衛生社工與家防中心社工，以及

民間單位委外的家庭暴力社工可以共同訓

練，藉此可以讓彼此能有互相討論的機

會。況且，已經建置尚稱完整的家庭暴力

被害人服務體系，要如何與心理衛生社工

一起工作，更考驗著政府部門和民間單位

的家庭暴力防治社工。巡迴輔導的過程，

需要協助心理衛生社工發揮社會工作專

長，在家暴相對人有自殺防治或是精神醫

療的需求時，不是只有看見疾病，而是要

看見疾病對於家庭的影響；更重要是如何

促進心理衛生社工與家庭暴力防治網絡聯

繫和合作等等的作為。社安網計畫執行初

期，心理衛生社工與家庭暴力防治社工的

服務，都還是非常斷裂的情形。

再者，社安網推展初期心理衛生社工

缺乏獨立接案權，從接案、開案、轉案到

結案，都謹遵精照系統的固定的形式，心

理衛生社工的社工專業展現較不足，接案

的自主彈性較少。心理衛生社工專業評估

及處遇方向仍偏病理取向，尚未能發揮社

會工作心理衛生的角色功能。加上，心理

衛生社工使用的評估表，面向仍偏向一般

性精神醫療評估，還未能完整針對家暴合

併精神疾病的相對人，在其疾病對家庭影

響的評估和需求上做出整合服務的回應。

最後是心理衛生社工在個案討論和結案評

估會議，雖強調以「專業團隊決策」，但

專業人員的選任仍以精神醫療專業人員為

主，可能容易著重於精神疾病的診斷與控

制，忽略心理衛生社工應該著重家庭。以

上於巡迴輔導看見的情形在在都顯示，心

理衛生社工在與家庭暴力防治社工的服務

斷裂；需要促進與家庭暴力防治社工一起

工作的能力和機制。

二、跨網絡合作及整合服務策略的缺乏

輔導團在巡迴輔導的過程，對於案

件服務介入則發現，個案服務介入缺乏網

絡整體性的服務目標，而是以各自分工為

主，缺乏整合性服務的策略。也就是服務

介入時雖與各專業單位多有合作，但案件

資訊仍片段不流通，服務過於表面化。各

單位看似各自對個案問題（相對人自殺、

酒癮、就業等問題）都有提出評估與服務

介入，但頂多只有分工作法，服務作為則

缺乏整合。即使介入家庭的資源多元，反

而造成家庭因為面對眾多專業人員而不知

所措，甚至有資源重覆投注的情形。

除高危機個案外，缺乏以家庭為中心

來共同討論服務目標和發展服務策略的平

臺。兩個系統勾稽後，資訊不明之案件，

則各自以表單或倚靠社工間聯繫方式取得

資訊；不同專業所提供的資訊，常常需要

加以核對，服務效率仍有進步空間。就社

安網整體性合作來看，尚缺乏跨機構間更

好的溝通和互助模式，整體個案管理和跨

網絡溝通協調部分的整合性不足，對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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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缺乏一致性，各單位僅考量各自分工

的權責，跨網絡的溝通合作仍須努力。故

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的服務理念推

廣有限。

對此，在2020年第二階段巡迴輔導計

畫的作為，依據不同的服務主題發展工作

指引。筆者有幸參與心理衛生社工的工作

指引（註1），以下將針對工作指引中兩個

重要的主題—共案機制與跨機構整合性服

務提出討論。期待提高更多讀者的關注，

促進落實社安網計畫策略三的服務。

貳、 心理衛生社工與家庭暴力防

治社工共案機制的必要性

在討論共案機制前，以下依據社安網

計畫精神，說明心理衛生社工與家庭暴力

防治社工共案機制的必要性。

一、積極介入及預防暴力再發生

共案機制能增進心理衛生社工與家庭

暴力防治社工之間互動，以及對於個案家

庭的共同評估。這樣可以避免個案只有單

一方的介入（如成保案尚未派心理衛生社

工、心理衛生社工尚未有成保個管協助，

或成保個管因進入案家困難而未開案），

而無法全面提供案家協助的障礙，也可以

提升社安網積極介入和預防的功能。心理

衛生社工會了解家暴併精神疾病相對人的

疾病樣態，就醫用藥的情形，如相對人有

不穩定就醫時，心理衛生社工及家庭暴力

防治社工可以即時的資訊交流，並能積極

介入處理，避免等到暴力發生時才反應，

也可以達到預防暴力再發生。

二、快速介入以回應家庭需求

共案機制有機會讓心理衛生社工與家

庭暴力防治社工，能跨機構監督和快速回

應家庭暴力相對人、被害人及家庭成員，

也可以有更多的機會預先介入和得到服務

單位的注意。當相對人在家庭有狀況時，

家庭暴力防治社工接到被害人的通知；此

時若家庭暴力防治社工與心理衛生社工可

以充分聯繫如何因應，如心理衛生社工可

以讓相對人得到就醫的協助。如此一來，

至少能減少相對人的暴力發生，或是可以

控制相對人的失序行為；同時，也減少因

為疾病對家庭所帶來的傷害。

三、資訊分享掌握完整家庭圖像

可以從不同觀點和角度，收集資訊

和分享家庭的資訊。如心理衛生社工可以

幫助家庭暴力防治社工瞭解，相對人病情

是如何對於個人和家庭造成影響；而家庭

暴力防治社工則可以在接收到這樣的資訊

後，與被害人和家庭成員，學習如何敏感

相對人的疾病變化，學習安全的家庭溝通

與互動，學習如何減少家庭衝突等等。再

者，家庭暴力防治社工充分收集和瞭解被

害人及家庭成員互動和家庭動力，可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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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資訊分享給心理衛生社工；反之，

則心理衛生社工也分享相對人和家庭的互

動情形。雙方透過共案平臺，可以瞭解

和建構整個家庭的圖像，並且對於評估

和介入服務有明確的掌握。另外，建議收

集相對人非發病時的家庭功能與家庭角

色，有這樣共同基礎資訊參照之下，對於

家庭描繪將更為清楚，家庭服務介入更可

以開展。

四、設立共同目標降低服務落差

共案過程中，心理衛生社工和家庭

暴力防治社工會討論共同的服務目標，透

過共案機制對話，彼此分工與協同合作；

並且按照進度，完成處遇目標，使家庭得

到完善服務。心理衛生社工與家庭暴力防

治社工若在服務目標和處遇上有衝突或差

異，可以透過共案機制討論彼此的差異，

減少服務落差，避免因為本位主義，對家

庭造成負面的影響。

五、避免個人承擔和遭受外界的責難

家庭有不同團隊的介入，若沒有共

案，可能導致各做各的，使得案家服務只

有點狀。當危機產生時，沒有即時和適時

地回應，則可能由單一方承載社會對於無

法預防悲劇發生的責難。因此，當心理衛

生社工與家庭暴力防治社工成為共案團

隊，會減少受到管理者權威或結構性因素

的壓迫（Owens, 2015）。如果以團隊面

對家庭的需求，即便家庭有狀況，也有團

隊決策的支持來集體回應外界的期待。不

必也不用各自承擔外界的責難，就可能減

少單一團隊被究責的困境。

六、促進團隊自我覺察優化服務

當心理衛生社工與家庭暴力防治社

工成為共案團隊，因為團隊可以提供更多

自我覺察，以及參與共同的任務，可以與

服務家庭建立較有意義的專業關係，提供

家庭更適切的服務（Owens, 2015）。並

且當團隊願意共同合作，從家庭需求的角

度出發，將可以不斷的改善服務策略和輸

送，進而優化服務，提高服務效能。

參、 心理衛生社工與家庭暴力防

治社工共案合作的實務原則

從目前推動社會安全網計畫精神出

發，以下依據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信念，

建議共案合作的實務原則分別有發展共

識、確認機制、對話參與、分享資訊、檢

視服務介入等等實務原則作法；以及說明

不同服務階段的共案操作。

一、共案合作的實務原則

（一） 發展共識－看見精神症狀對於家庭

的影響

首先，心理衛生社工能幫助家庭暴

力防治社工，看見相對人的精神疾病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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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影響案家。不同的精神疾病或人格問

題，會對家庭產生不同的影響，必須被檢

視和分析；這樣心理衛生社工與家庭暴力

防治社工，就能同時調整安全計畫和服務

介入計畫。例如從心理衛生社工的角度來

看，相對人的精神症狀在案件中扮演的角

色為何？對家暴事件、家庭動力的影響為

何？症狀改變對家庭系統有無產生影響？

是否能有預警地思考？等等問題。再者，

需要充分瞭解精神疾病症狀，會與暴力行

為如何共構，症狀本身是如何影響暴力行

為。心理衛生社工如果可以告訴家庭暴力

防治社工，精神疾病如何影響相對人的暴

力行為，家庭暴力防治社工就可以重新對

被害人及其子女的安全計畫，以及整體的

家庭狀態，做出不同的見解與處遇。但無

論相對人的行為原因為何，暴力行為不應

該被合理化，應當要重視此行為對被害人

及其家庭的影響，而不是只用疾病去解釋

行為暴力而已。

最後，建議找出最困擾實務工作的案

例或針對特定的類型，透過更多的討論和

實務經驗，做出合作共同處理的原則。如

讓家庭暴力防治社工學習要如何與特定類

型精神疾患相對人的對話；或是當相對人

有甚麼行為出現時，家庭或服務提供者需

要預先啟動哪些機制等等。

（二）確認機制－明確共案合作機制和期程

目前僅有高危機會議有明確的共案機

制，故仍需要有明確的共案合作機制平臺

運作。平臺運作進行前要確認，案件是否

符合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案件。因為

遇到家庭暴力案件是高權控、高暴力威脅

或毀滅式的恐怖分子等情形時，「家庭」

實際上成為被害人恐懼的來源，此時要謹

慎定義「家庭」的範疇。無論如何都要

記住，應該是以保障被害人及其子女安

全的「家庭」，避免危害被害人及其子

女的安全。再者，共案平臺需要清楚說明

是如何運作的？是由誰來成為個案管理者

主責？個案是誰來發動相關聯繫？何時需

要共同訪視？見面或聯繫共同討論案件

的頻率呢？等等作為，都是這個平臺要

設置的機制。在此建議至少一個月聯繫一

次，並隨著案件的穩定度，拉長共案聯繫

的頻率。

（三）對話參與－開放對話參與

共同合作的基礎除共識和明確機制

外，還需開放對話。開放對話的參與者，

建議可以包括家庭內的重要成員，或者協

助家庭一起參與討論。最終目的是希望可

以藉由家庭的參與，展現家庭的優勢，以

促進家庭在社區穩定生活的功能。

（四）分享資訊－真誠分享服務資訊和資源

心理衛生社工與家庭暴力防治社工要

定期分享服務過程的資訊，核對目標的達

成進度，以確保被害人及其家庭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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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資訊包括討論是否需要庇護服務；相

對人是否穩定就業；是否穩定就醫和順從

性服藥的資訊；被害人是否離家；家庭是

否有經濟不穩定的情事等等。再者，社政

有福利服務資源和方案，醫療有就醫資源

和服務方案，以及社區資源等等，也應該

要能平等分享，確實讓專業間可以彼此互

相協助。

（五） 檢視服務介入－共同評估和服務策

略執行

個案由系統勾稽後，心理衛生社工在

分類分級評估開始，便可以與家庭暴力防

治社工共同進行服務目標和介入的評估，

並且定期檢視服務介入成效和結案評估；

甚至一起評估在家庭暴力案件結案後，

是否轉精照系統繼續執行後續追蹤等等

作為。

二、不同服務階段的共案合作

社安網所強調以「家庭為中心」的

信念，是共案合作主要核心價值。從由篩

派案窗口先評估案件屬性，派案後心理衛

生社工與家庭暴力防治社工了解事件發生

原因、問題解決急迫性、共同評估，以及

討論後續共同服務目標；再由心理衛生社

工與家庭暴力防治社工分頭執行，並且定

期追蹤服務介入情形；最後是結案評估和

轉回精照系統等等階段。目的在確保服務

輸送順暢性，讓心理衛生社工與家庭暴力

防治社工介入服務，降低暴力再發生的情

形，共同完成家庭的需求。

（一）初次受案時

心理衛生社工可先與家防中心用電話

聯繫交換資訊，討論共同訪視如何進行，

以及討論因應策略。倘若兩邊系統已勾

稽，但案家資訊不足，心理衛生社工在評

估狀況時，可以向家防中心尋求協助，補

充保護系統之資訊。如果已同時在案，與

直接主責的家庭暴力防治社工溝通，以利

雙邊討論，降低共識差異。再者。心理衛

生社工或家庭暴力防治社工看到系統列管

之資料，要主動互相聯繫，討論案家狀況

並約共訪。如需召開家庭協商會議，也可

以由家防中心召開，並邀請心理衛生社工

與會，透過會議達成共識。

（二）當暴力風險提高時或有緊急情況

若該案是精照系統還沒進案時，當有

危機的案件，可以邀請心理衛生社工先加

入團隊協助緊急處理，等到系統串接後，

再依據處理情形將紀錄補齊。另外，家暴

案件發生緊急狀態時，而相對人患有精神

疾病，警察和家庭暴力防治社工或許會聯

繫心理衛生社工，此時心理衛生社工可與

現場人員持續互動，並協助現場應對與處

理相對人的精神狀態。如此一來，可以讓

整個團隊有一致性的處理原則，同時幫助

相對人、被害人及其家庭度過危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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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高危機個案（心理衛生社工評估是

A級，TIPVDA大於8分），是會進入高危

機會議共案，定期開會追蹤列管，此時更

需要依據高危機列管規定和網絡單位積極

合作，以降低暴力危機為目標。

（三）穩定服務階段

確定家庭需求有被協助，必要時可

以把心理衛生社工與家庭暴力防治社工的

服務一起比對，定期檢視服務介入情形，

確認處遇評估方向是否一致。並且依案件

變化修正服務策略，檢視心理衛生社工與

家庭暴力防治社工的合作結果，強調在地

資源的使用與連結；如協助相對人自我照

顧、社區的社會支持網絡建構、社區的復

原與適應。或者引進多元服務方案，讓家

庭衝突降低、家人關係穩定、暴力風險降

低等等正向有效的因應策略。必要時，採

行個案討論會或評估會議；召開個案研討

會擴大參與人員，甚至可以邀請家庭成員

參與個案研討會。最後，當高危機會議解

除列管後，並非就結案了，而是雙方仍會

持續共案，並且繼續服務，等評估目前生

活達到平穩後，才有可能進入結案階段。

（四）結案評估階段

結案評估階段需要成立跨專業結案評

估小組，小組成員需要包括瞭解心理衛生

議題、家庭暴力防治的學者專家或實務工

作者。結案評估邀請專家委員來協助，評

估是否符合結案指標的規定。也要評估結

案後相對人是否需要轉介到精照系統（精

神關懷員或社區關懷員）後續追蹤，以及

評估如何讓相對人及其家庭，可以持續有

社區的心理衛生健康服務資源支持和協

助，以預防暴力的再發生。

肆、跨機構整合性服務

Asay, DeFrain, Metzger, & Moyer

（2015）指出，可以從家庭優勢、社區優

勢和文化優勢面向，去看見並理解家庭；

這些包括在家庭優勢是指家庭成員互相欣

賞和情感、承諾、正向的溝通、花時間在

一起的愉快時光、分享精神上的幸福感和

價值觀，以及有效管理壓力和危機的能力

等等；社區優勢則有支持性的社會環境、

社區普遍有意願和慷慨的提供家庭協助、

有效能的教育服務輸送系統、有宗教性社

區提供家庭的支持、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發

展家庭服務方案給無法從非正式社會支持

的家庭提供協助，以及安全、安定和健康

的環境等等；有關文化優勢需要理解豐富

的文化歷史、分享的文化意義、穩定的政

治程序、可行的經濟計畫及對全球社會的

理解等等。所以社安網以家庭為核心，社

區為基礎推動跨機構協同合作的服務介

入，可以從家庭、社區和文化優勢等面

向，發展跨機構的整合型服務。

再者，Källmén, Hed, & Elgán（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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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為克服跨專業間協力與整合的困

難，協力過程需要有一份書面的行動計

畫，計畫中需要列出案主有哪些需求？

需要執行哪些措施？由哪個團隊（party）

來負責？相關措施的目的與目標為何？

誰對於整體的行動計畫需負責任？以及

如何追蹤（follow up）行動計畫等等。

另外，在推動跨機構的網絡合作時，建

議心理衛生社工重要的實務能力（Davis, 

Davis, & Glynn, 2008），包括有能與夥伴

工作（working in partnership）；能尊重

多樣性（respecting diversity）；能實踐具

倫理（practicing ethically）；能挑戰不平

等（challenging inequality）；能促進復原

（promoting recovery）；能辨識人們的需

要和優勢（identifying people´s needs and 

strengths）；能提供以服務使用者中心的照

顧（providing service user-centred care）；能

做出改變（making a difference）；能促進安

全和積極的風險應對（promoting safety and 

positive risk taking）；能有個人發展和學習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等等。

綜合上述文獻，以及社安網計畫執

行，以下就提出有關跨機構整合性服務內

涵，以及推動跨機構整合性服務的實務操

作的說明。

一、跨機構整合性服務內涵

（一）成功夥伴關係的原則

跨機構成功夥伴關係的原則，包括：

1.資訊分享（information sharing）：需要

能夠充分、平等和有效能的分享資訊；

2.參與決定（joint decision making）：

所有參與的網絡單位應該要能參與決

定，而非僅是由單一或幾個網絡主導決

定；3.協同合作介入服務（co-ordinated 

intervention）：需要有共同的理念認為一

起工作，並且充分的協調和調整各自的立

場，最後達到協同合作的參與服務介入

（Home Office, 2014）。

（二）跨機構相互合作原則

跨機構相互合作原則有（Humphreys, 

Healey, Kirkwood & Nicholson, 2018）：

1.  建立共同的願景和承諾：不同機構

對於家庭接受服務和問題解決方

法，或多或少都會有不同的意見，

唯有透過不斷的溝通和建立共識，

才能一起工作。

2.  強調資訊分享的重要性：家庭任何

資訊都有助於需求評估和服務計畫

的擬定，各單位應盡可能的提供已

知的資訊，並互相分享以做出合適

的共同決策。

3.  領導及官方的支持程度：在取得做

決策所需要的資訊方面，需要有官

方或相關單位願意提供資訊，否則

無法建構家庭的全貌。這除了來自

官方機構的支持外，有時可能需要

政策與立法的制度確定，才有助於



社區發展季刊　172期 173 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游美貴   心理衛生社工發展跨機構協同合作與提供整合性服務

長遠的機構合作發展。

4.  正式化跨機構運作：雖然非正式溝

通有助於資訊的流通，但跨機構運

作仍需要賦予正式認可。因此，運

作需要各機構與官方機構的正式化

認可與支持。

5.  永續性發展：持續運作來自各機構

的堅持不懈，加上官方機構的經費

挹注，可以展現跨機構成果，以及

永續發展。

（三）整合性服務的歷程

整合性服務的歷程是從機構導

向（ a g e n c y - f o c u s e d）到協力導向

（ c o l l a b o r a t i o n - focused），這中間

包含溝通（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合作

（Cooperation）、協調（Coordination）、聯

盟（Coalition）和整合（integration）等五個

層次，在這五個層次架構下「一起工作之

安排」（working together arrangements）；

每個層次說明如下（Horwath & Morrison, 

2007）：1.溝通：意指不同專業的人一

起討論（talking together）；2.合作：合

作基礎則是一個案例一個案例（case-by-

case）的討論；3.協調：意指一起工作成

為固定形式，但沒有強制規定；4.聯盟：

需形成共同工作架構，有時可能會犧牲各

別機構的部分自主權；5.整合：各別機構

到最後階段會融合，並創造新的和共同的

認同（identity）。

二、跨機構整合性服務的實務原則與操作

（一）決定個案管理者

首先需要個案管理者是誰？確認案件

目前有多少網絡資源介入服務？個案管理

者負責那些工作，如：啟動會議、核對介

入處遇與目標、協助盤點資源？結案評估

何時召開？假如心理衛生社工當個案管理

者時，對於來自家庭失功能的相對人，除

可以提供個人在生活方面協助（如學習購

物、飲食和生活自理等），增加生活適應

能力；還可以引進戒癮治療，協助個案獲

得合適的治療方法（如藥物和減酒）；聯

結團隊提供到宅醫療或居家服務；持續監

督有效能的整合服務介入，以及定期召開

個案討論會，以確定服務效能等（Centre 

for Innovative Justice, 2015）。倘若是家

庭暴力防治社工當個案管理者時，心理衛

生社工則需要保持對於相對人精神症狀變

動的敏感度，在家暴事件和家庭動力發生

影響和轉變時，隨時提供和更新資訊給網

絡團隊。尤其是當心理衛生資源進入案家

後，症狀改變可能對家庭系統產生變化；

並且確認相對人在社區生活協助和穩定性

的資源提供。還有，當相對人出現不穩定

時，該如何向網絡單位預警，以及需要盡

速就近提供服務的做法等等。

（二）確定網絡成員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特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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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collaboration）的概念，期待

透過網絡聯結（linkage）機制的強化，串

連民間社區的力量，並發揮跨體系專業合

作之效能，以重新構築社區鄰里的互助與

信任（衛生福利部，2018）。多元網絡成

員，可能包括社政、警政、衛生、教育、

矯治、司法、勞政、社安網多元服務方案

民間單位等等。決定主要的網絡成員，可

以考量如家庭圖像和家庭資訊的完整性、

家庭各別家庭成員間的成長史、案家成員

過去經歷、家庭的優勢；有哪些單位可以

讓上述的資訊更完整。另外，這些邀來的

單位除了可以幫助更瞭解家庭，也可以在

社區就近提供案家協助等等。

（三）參與整合服務網絡成員的共識

當社工預估家庭的需求後，可以先

初步決定找哪些核心單位一起來討論，這

些可能包括在社區的單位，不僅限於心理

衛生和家庭暴力資源而已。可以依據家庭

在社區生活的需求，如就業服務站、幼兒

園、社會救助單位和社區重要他人等等。

所以，期待網絡成員願意溝通和傾聽網絡

成員和家庭的聲音；聚焦家庭優勢和社區

為基礎的資源連結；落實和具體協助家庭

可達成的介入策略；積極聯繫和建構跨網

絡協同合作關係等等共識。

（四）團隊決策

網絡單位願意一起合作，定期討論和

溝通案家的整合性服務策略。這個策略需

要搭配案家的家庭週期，以及家庭成員的

生命發展階段。從案家的優勢討論起，會

比只討論案家問題，有不一樣和長出不同

的服務決策。充權案家服務過程，可能看

見缺乏的社區資源，更可以促進發展和開

發社區的服務方案支持類似的家庭。團隊

決策評估的重點，應著重於疾病如何影響

「暴力行為」，對家庭可能造成的影響；

家庭互動和變動情形，以及可能出現哪些

危險徵兆和預警方式等等，才能落實多元

網絡整合性服務的合作。

伍、結論

總之，實踐跨機構整合性服務時，提

醒仍要確認家庭圖像的完整性，建立跨機

構的合作機制與對話平臺，搭配家庭週期

的評估與服務介入，最後是持續和有效能

的服務輸送等等。跨機構服務過程沒有捷

徑，網絡單位不應本位思考和速食式的介

入家庭。服務介入重要的目標，是要讓家

庭找回平衡，使家庭在社區穩定生活。以

連結和創造更多元的服務策略，發展能適

用於不同家庭的服務方案。因應家庭的需

求，開展在地的服務方案，持續和有效能

的服務輸送。精神疾病會慢性化，家庭需

要長期性的服務計畫，以及穩定的社區社

會支持網絡。

從社安網計畫推展開始，心理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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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的服務就受到社會的矚目，某些論點

甚至將社安網計畫直接等同於心理衛生安

全網。這些錯誤期待也凸顯臺灣社會確實

需要心理衛生社區體系的建構。Clifton & 

Thorley（2014）提出英國擘劃社區心理

衛生健康推動的經驗，特別指出需要建構

社區心理衛生健康中心作為初級照護的單

一窗口（one-stop）；而社區心理衛生健

康中心功能除有社區心理衛生初級照護的

單一窗口（one-stop）；還有評估需求和

轉介專門性的服務（如就業、在宅醫療、

中途家園、自立住宅等等）；定期個案檢

視，確認是否需要持續服務；連結不同專

業介入心理衛生服務，包括身心醫學科醫

師、臨床心理師、社工師、職能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精神專科護理師等等；與其

他健康服務系統和機構合作聯盟，如康

家、長照、家防中心等等；以及銜接出院

服務和轉介社區資源安排等等的服務。

筆者也呼籲，落實社區心理衛生的重

要性，期待未來要繼續發展的社會安全網

2.0計畫，可以在現有社安網計畫的基礎

下，積極發展社區心理衛生資源的佈建。

這需要全面的社會政策規劃，在尚未完備

前，請勿貿然要求已工作負擔沉重的心理

衛生社工，過度扛起社區心理衛生的工

作；也呼籲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視基層心理

衛生社工的福祉，提升和支持心理衛生社

工的專業久任。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

研究所教授）

關鍵詞： 心理衛生社工、跨機構協同合

作、整合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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